
附錄V 
 

保安事務委員會  
 

待議事項一覽表  
(截至 2010年 10月13日的情況 ) 

 
 

 建議的討論時間
 

委員建議討論的事項  
 

 

1. 政府當局監察反恐怖主義措施  
 

 

在《聯合國 (反恐怖主義措施 )條例草案》

委員會進行商議的過程中，政府當局答允

定期檢討有關法例所載的反恐怖主義措

施，以確保該等措施切合國際趨勢。法案

委員會同意將監察反恐怖主義措施的事

宜轉交事務委員會跟進。  
 

有待確定  

按照委員提出的建議，事務委員會已於

2002年 12月 5日會議上討論有關 "打擊香港

恐怖主義活動的措施 "的事項。  
 
政府當局曾於事務委員會 2003年 1月 16日
及 2003年 2月 20日會議席上，就《 2003年
聯合國 (反恐怖主義措施 )(修訂 )條例草案》

所載建議諮詢事務委員會。該條例草案旨

在實施對付恐怖主義活動的有關國際公

約，以及為使保安局局長可有效凍結不屬

資金的恐怖分子資產而訂定措施。政府當

局 其 後 於 2003年 5月 21日 提 交 該 條 例 草

案。為研究該條例草案而成立的法案委員

會已完成其工作，而條例草案已於 2004年
6月 30日立法會會議席上獲得通過。在恢

復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時，政府當局表示

會在進行實施打擊清洗黑錢財務行動特

別組織 (下稱 "特別組織 ")所提 40項建議 (下
稱 " 特 別 組 織 所 提 建 議 ") ， 並 訂 於

2004-2005年度展開的工作中，檢討該條例

第 12條、《販毒 (追討得益 )條例》和《有

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 25A條所訂的舉

報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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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的討論時間
 

政 府 當 局 在 2004 年 10 月 27 日 的 函 件 ( 於
2004年 10月 28日發出的立法會 CB(2)110/ 
04-05(01)號文件 )中表示，當局計劃在 2005
年第一季展開有關舉報可疑交易規定的

擬議檢討工作。  
 
政 府 當 局 提 交 的 進 度 報 告 ， 已 分 別 於

2 0 0 5 年 2 月 1 6 日 、 1 2 月 2 3 日 及 2 0 0 6 年

1 月 2 5 日 ， 隨 立 法 會 CB(2)875/04-05、
CB(2)751/05-06及 CB(2)973/05-06 號 文 件

送交委員參閱。  
 
檢討舉報可疑交易規定的工作已於 2005
年第一季展開，現時尚未結束。政府當局

會在準備立法實施特別組織所提建議的

過程中，把上述檢討工作的結果告知事務

委員會。  
 
政府當局曾於事務委員會 2008年 12月 2日
會議上，向事務委員會簡介建議就《聯合

國 (反恐怖主義措施 )條例》 (第 575章 )訂立

的法院規則和實務守則。  
 
《 2009年高等法院規則 (修訂 )規則》(下稱

"《修訂規則》 ")於 2009年 10月 9日在憲報

刊登。《修訂規則》的目的是在《高等法

院規則》 (第 4章，附屬法例A)加入新訂第

117A號命令，列明向原訟法庭作出申請，

指明任何人士及財產是恐怖分子、與恐怖

分子有聯繫者或恐怖分子財產；沒收恐怖

分子財產及要求提交資料和材料等的程

序。為審議《修訂規則》而成立的小組委

員會已完成其工作。《修訂規則》將於保

安局局長就第 575章第 5、6、8、13、17和
18條，以及《 2004年聯合國 (反恐怖主義措

施 )(修訂 )條例》第 5、7、12、13、16和 17
條而指定的生效日期開始實施。  
 
保安局局長於 2010年 2月作出預告，表示

會動議一項決議案，請立法會批准根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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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的討論時間
 

575章第 12A條要求有關人士提供資料或

提交材料的實務守則 (下稱 "守則 ")。為研

究守則而成立的小組委員會已完成其工

作。應小組委員會的要求，政府當局同意

就守則作出若干修正。通過經修訂的守則

的決議案已於 2010年 7月 7日立法會會議

席上獲得通過。  
 
 

2. 跟進和警方 "須留紀錄的罪行 "名單有關

的事宜  
 

 

事務委員會曾於 2004年 4月 2日會議上，討

論和警方 "須留紀錄的罪行 "名單及無犯

罪紀錄證明書有關的事宜。委員關注到除

了警方可留下紀錄的約 167項罪行外，定

罪後會被判處更重刑罰的罪行亦會留下

紀錄。他們認為當局應清楚訂明備存定罪

紀錄的準則，而警方所備存的定罪紀錄應

與簽發無犯罪紀錄證明書的系統分開。政

府當局表示會在研究此事時參考其他國

家的做法。涂謹申議員建議事務委員會跟

進此事。  
 
 

有待確定  

3. 《公安條例》的法例修訂及警方的內部指引  
 

 

在 2005年 11月 1日會議上，事務委員會曾

討論終審法院就梁國雄及其他人對香港
特別行政區一案作出的判決所引起的事

宜。載有當局因應該項判決就《公安條例》

所作法例修訂的《 2007年成文法 (雜項規

定 )條例草案》，已於 2008年 4月 30日立法

會會議席上獲得通過。  
 

有待確定  

另外，政府當局告知事務委員會，警方會

在徵詢律政司的意見下，檢討處理就公眾

集會及遊行作出通知的內部指引。關於警

方為處理與公眾集會及公眾遊行有關的

《公安條例》而採取的一套最新指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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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警方所擬備的相關資料摘要，已於2006
年 2月 23日隨立法會CB(2)1224/05-06號文

件送交議員參閱。  
 
事務委員會曾於 2007年 6月 5日會議上，討

論根據《公安條例》處理公眾集會及遊行

通知的事宜。  
 
 

4. 截取通訊及秘密監察  
 

 

在審議《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草案》期

間，政府當局答允  ⎯⎯  
 
(a) 不時向事務委員會提供實務守則的最新

版本；  
 
(b) 向事務委員會匯報就執法機關情報

管理系統進行檢討的結果；  
 
(c) 向事務委員會匯報政府當局就截取

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 (下稱 "專員 ")提
交行政長官的周年報告內所提事宜

進行檢討的結果；及  
 
(d) 在專員於 2009年 6月底或之前向行政

長官提交其第二份全年報告後，在

2009年年底或之前提交政府當局就

條例草案實施情況進行全面檢討的

報告。  
 
專員已於 2009年 6月向行政長官提交涵蓋

2008年 1月 1日至 2008年 12月 31日情況的

2008年周年報告，該報告亦已於 2009年
12月 2日提交立法會會議席上省覽。事務

委員會曾於 2009年 12月 7日會議上，討論

政府當局就 2008年周年報告中所提事項

進行研究的結果。  
 
在 2009年 12月 7日會議上，政府當局告知

委員當局已就《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展

有待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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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全面檢討。政府當局已於事務委員會

2010年 7月 6日會議上，向委員簡報當局所

作檢討的範圍。 

 
 

5. 監察政府情報機關的機制  
 

 

在 2007年 5月 8日會議上，委員同意由立法

會秘書處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就選

定地方的議會監察情報機關的機制進行

資料研究。  
 

有待確定  

在 2008年 6月 3日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

曾 聽 取 資 料 研 究 及 圖 書 館 服 務 部 所 擬

備，有關選定地方議會監察情報機關的機

制的資料研究報告的主要研究結果。  
 
在 2008年 10月 14日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劉

慧卿議員建議在日後的會議討論議會監

察情報機關的機制。  
 
政府當局已於 2009年 2月 11日就資料研究

及 圖 書 館 服 務 部 所 擬 備 的 資 料 研 究 報

告，作出關於海外監察機制是否適用於香

港的書面回應 (立法會CB(2)852/08-09(01)
號文件 )。  
 
 

 

6. 消防訓練學校重建計劃  
 

 

事務委員會曾於 2008年 6月 3日會議上，聽

取政府當局就消防訓練學校重建計劃所

作的簡報。委員察悉消防處仍未決定將會

在 重 建 後 的 消 防 訓 練 學 校 裝 設 何 種 設

施，而建築署正在就重建計劃進行可行性

研究。委員要求政府當局向工務小組委員

會提交有關建議前，先向事務委員會簡介

和重建計劃有關的進一步詳情。  
 
 

有待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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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有關加強性工作者安全的政策和措施  
 

 

劉慧卿議員在 2008年 12月 2日建議事務委

員會在日後舉行的會議討論有關事宜。  
 
 

有待確定  

8. 懲教署更生服務的最新發展  
 

 

事務委員會曾於 2009年 5月 5日會議上，聽

取 當 局 簡 介 懲 教 署 更 生 服 務 的 最 新 發

展。委員同意事務委員會在日後跟進有關

事宜。  
 
 

有待確定  

9. 與選舉有關的貪污舉報  
 

 

事務委員會於 2009年 10月 20日會議上聽

取廉政專員的簡報時，委員察悉廉政公署

(下稱 "廉署 ")於 2009年首 9個月接獲 214宗
與選舉有關的舉報，當中有 177宗舉報與

2008年立法會選舉有關。委員對此等個案

的性質及廉署就有關個案採取的行動表

示關注，並同意事務委員會應在日後跟進

有關事宜。  
 
關於 2008年立法會選舉所引起的 177宗舉

報的資料文件，載於 2010年 2月 8日送交委

員的立法會CB(2)910/09-10(01)號文件。  
 
 

有待確定  

10. 對付跨境貪污活動的措施  
 

 

何秀蘭議員於 2009年 10月 20日會議上建

議在日後舉行的會議，討論廉署為對付跨

境貪污活動而採取的措施。  
 
關於廉署在防貪教育方面，與廣東省人民

檢察院 (下稱 "省檢 ")和澳門廉政公署 (下
稱 "澳廉 ")建立更緊密合作關係的工作情

況的資料文件，載於已送交委員的立法會

CB(2)910/09-10(02)號文件。  
 

有待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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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委員會於 2010年 6月 1日會議上討論

"《粵港合作框架協議》下的保安事務 "
時，廉署曾向委員匯報廉署、省檢及澳廉

如何合作就反貪經驗進行實務交流，以及

為珠江三角洲一帶的跨境企業提供防貪

服務。  
 
據廉署表示，廉署、省檢及澳廉於2010年
7月協定成立一個常設工作小組，為加強

粵港澳三地在防貪教育方面的合作，共同

制 訂 長 遠 策 略 和 目 標 。 工 作 小 組 將 於

2010年11月舉行首次會議。  
 
 

11. 更新及更換消防裝備和器具  
 

 

事務委員會於 2010年 5月 4日及 7月 6日兩

次會議上，曾討論採購消防裝備和器具的

現行程序，以及政府當局為加快採購過程

而建議採取的措施。當局告知委員，為進

一步改善採購消防裝備和器具的程序，保

安局及消防處已委託政府效率促進組就

此進行研究。有關研究預計可於 2010年年

底前完成。委員在結束有關討論時要求政

府當局考慮他們的意見，並於2010年年底

前，就增加消防處人手及縮減消防處人員

的規定工作時數至每周48小時的建議，向

事務委員會作出匯報。  
 
 

有待確定  

12. 大亞灣核電站通報機制  
 

 

事務委員會於 2010年 7月 6日會議上曾討

論大亞灣核電站於 2010年 5月 23日發生的

事件，以及香港特別行政區 (下稱 "香港特

區 ")政府事後採取的跟進行動。委員普遍

認為政府當局有急切需要全面檢討分別

與廣東省民用核設施核事故預防和應急

管理委員會辦公室、中華電力有限公司及

香港核電投資有限公司建立的現有通報

有待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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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以及香港特區政府為處理在大亞灣

發生的核事故而制訂的應變計劃，以期找

出可作進一步改善的地方，並協助政府當

局日後就所發生的核事故作出積極的回

應。委員同意事務委員會於 2010-2011年
度立法會會期初跟進有關事宜，並就此事

進行討論。委員要求政府當局在會議舉行

前向事務委員會提交上述檢討工作的結

果。  
 
 

13. 警方處理公眾遊行及使用胡椒噴霧驅散

 示威者的事宜 

 

 

黃毓民議員在 2010年 10月 4日發出的函件

( 已 於 2010 年 10 月 6 日 隨 立 法 會

CB(2)2347/09-10號文件送交委員 )中，要

求事務委員會就此事進行討論。  

有待確定  

 
 
14. 警方就襲擊警務人員提出檢控的政策 

 
 

何秀蘭議員在 2010年 10月 12日發出的函

件 ( 於 2010 年 10 月 13 日 發 出 的 立 法 會

CB(2)31/10-11號文件 )中，要求事務委員

會就此事進行討論。  

有待確定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0年 10月 13日  


